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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地质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的有些内容可能涉及到专利，中国地质学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倚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河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天津科技大学，沈阳建筑大学，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北京焕发管道修复有限公司，河北联润在线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水脉智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贝耐德管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刚、王卓、刘存辉、赵志涛、曹井国、任鑫龙、赵晓露、郑娜、周东旭 、

梁建煦、杨鹏、赵燕锋、仝志强、王成全、刘晨宇、黄猛。 

本文件首次制定。 

 

 

 

 

 

 

 

 

 

 

 

 

 

 

 

 

 

 

 

 

 

 

 

 

 



 

IV 

 

引    言 
 

螺旋缠绕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应用于非开挖工艺施工的输水、供水管道修复工程，具有不破坏地面、

施工速度快、适应大口径长输水、供水管道、修复后管道结构强度高、耐腐蚀性好等显著有点。螺旋缠

绕非开挖修复已逐步推广应用于市政供排水管道、水利管渠、长输管道等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具有广泛

的市场应用前景，可解决大型输水、供水管道修复的难题，有利于促进地下长输水、供水管网健康发展。  

为规范供水管道螺旋缠绕非开挖修复施工工程，在系统梳理和总结机械制螺旋缠绕法的技术原理、

材料性能、施工工艺和工程应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了《供水管道螺旋缠绕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

本文件的发布实施，对指导规范供水管道螺旋缠绕非开挖修复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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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管道螺旋缠绕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水管道螺旋缠绕内衬法修复的材料、设计、施工、验收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供水管道的螺旋缠绕内衬法修复工程。螺旋缠绕内衬法适用于修复管径大于DN800，

运行压力不大于0.8MPa，水温不超过45℃的输水、供水管道修复。 

供水管道螺旋缠绕内衬法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448 《水泥基注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228.1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1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1033.1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T 1040.1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  

GB/T 1040.2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GB/T 1043.1 《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与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1633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VST）的测定》  

GB/T 2518 《连续热镀锌和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 

GB/T 2794 《胶黏剂黏度的测定》  

GB/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5210 《色漆和清漆拉开法附着力试验》  

GB/T 5761 《悬浮法通用型聚氯乙烯树脂》  

GB/T 6672 《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机械测量法》  

GB/T 9341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2 

 

GB/T 15332 《热熔胶粘剂软化点的测定 环球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18042 《热塑性塑料管材蠕变比率的试验方法》 

GB/T 22315 《金属材料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试验方法》  

GB 23440 《无机防水堵漏材料》  

3 术语和定义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参考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螺旋缠绕内衬法  spiral wound lining ,SWL 

以机械缠绕方式将带状型材在原管道内形成一条新的管道内衬的修复方法。按缠绕机工作状态，螺

旋缠绕内衬法分为固定式和行走式两大类。 

3.2  

固定式螺旋缠绕内衬法 spiral wound lining by fixed winding machine  

缠绕机放置在工作井内固定不动，带状型材缠绕成内衬管的同时，内衬管被同步推入原管道内的方

法。 

3.3  

行走式螺旋缠绕内衬法  spiral wound lining by movable winding machine 

缠绕机在管道内沿轴线移动，同时将带状型材缠绕成内衬管的方法。 

3.4  

缠绕机 winding machine 

将带状型材缠绕成内衬管的机械。 

3.5  

带状型材 profile strip  

纵向呈条带状、横断面具有密封功能和锁紧机构的带有 T 形肋的 PVC 材料。 

3.6  

钢带 steel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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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带状型材共同使用，用于提高螺旋缠绕内衬管刚度的钢质带状材料。 

3.7  

密封胶（接缝密封材料）seam sealant 

为实现接缝密封，在一体式锁紧结构或带状型材表面涂敷的热塑性或黏合性材料。 

3.8  

密封条 sealing strip 

锁扣内放置的用于密封目的的线状热塑性弹性体。 

3.9  

锁紧机构 locking mechanism 

设计在挤塑型材边缘的机械联锁结构。锁紧机构的形式有单锁扣和双锁扣两种结构形式。 

3.10  

内衬管  liner 

由带状型材或带状型材和钢带经机械螺旋缠绕制成的管状结构。 

3.11  

独立结构修复 fully structural rehabilitation 

管道内、外部荷载全部由内衬管或内衬管和环形间隙的注浆体共同承受的修复设计方法。 

3.12  

复合结构性修复 composite-structural rehabilitation 

管道内、外部荷载由原管道、内衬管及环形间隙的注浆体共同承担的修复设计方法。 

3.13  

刚度系数 stiffness coefficient 

螺旋缠绕内衬管单位长度管壁结构抗弯刚度的代表值。 

4 材料 

4.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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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生产商应声明带状型材、接缝密封材料、钢带、注浆材料等的主要材质和性能。 

4.1.2  所用材料应具有质量合格证书、出厂检验、性能检测报告。 

4.2 带状型材 

4.2.1 生产带状型材的材料应为硬聚氯乙烯（PVC-U）混配料。混配料应以聚氯乙烯（PVC）树脂为主,

且聚氯乙烯树脂质量分数不应小于 80%,并加入必要的助剂,助剂应分散均匀。不应使用含铅类助剂，且

不得使用回收料。PVC 树脂应符合 GB/T5761 的规定，树脂的 K 值应不小于 66，氯乙烯单体含量应不

大于 5μg/g。 

4.2.2 带状型材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带状型材条带应整体均匀、光滑、清洁，无可见裂纹、孔洞、异物或其他有害缺陷； 

b) 带状型材的内表面应平整，外表面应布设 T 形肋； 

c) 带状型材的颜色应均匀； 

d) 带状型材的厚度不应小于 2.0mm。 

4.2.3 螺旋缠绕法使用的带状型材的尺寸规格应符合图 1、图 2 和表 1 的规定： 

    
图 1  行走式螺旋缠绕带状型材结构 

1—锁扣；2—T 形肋；3—密封胶；4—公扣；5—锁紧机构 

      
图2  固定式螺旋缠绕带状型材结构 

1—副公扣；2—密封胶；3—主公扣；4—密封条；5—副母扣；6—主母扣；7—锁紧机构 

表 1  带状型材尺寸规格 

修复工艺 
带状型材

规格 

有效宽度w

（mm） 

总宽度w1

（mm） 

带状型材高度

eo（mm） 

壁厚ew

（mm） 

中性轴高度

ea（mm） 

横截面积A1

（mm
2
） 

管壁惯性矩

I1（mm
4
/mm） 

行走式 79-21 79.0 110.2 21.0 3.1 8.0 604.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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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1 79.0 116.1 31.0 4.0 12.6 1023.1 1300.0 

80-16 80.0 104.6 16.0 2.6 6.5 510.4 191.0 

固定式 

91-25 89.0 110.2 25.0 2.7 7.8 603.0 325.0 

126-15 126.0 150.5 15.0 2.7 5.1 560.7 97.0 

126-20 126.0 146.2 20.0 2.5 6.7 693.0 195.0 

 

4.2.4 带状型材的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带状型材的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拉伸弹性模

量 
MPa ≥2 500 

试验速度 
（1±0.2）

mm/min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

1 部分：总则》GB/T 1040.1、《塑料 拉伸

性能的测定 第 2 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

试验条件》GB/T 1040.2 

试样类型 类型 1B 

屈服应力 MPa ≥35 

试验速度 
（5±0.5）

mm/min 

试样类型 类型 1B 

拉伸断裂标

称应变 
% ≥40 

试验速度 
（5±0.5）

mm/min 

试样类型 类型 1B 

简支梁缺口

冲击强度 
kJ/m2 ≥30 

试样类型 类型 1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

定 第 1 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GB/T 

1043.1 

冲击方向 贯层 

缺口类型 双 V 型，类型 A 

试验温度 23℃ 

弯曲强度 MPa ≥58 试验速度 
（2±0.4）

mm/min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GB/T 9341 

维卡软化温

度 
℃ ≥75  

现行国家标准《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

（VST）的测定》GB/T 1633 

密度 kg/m3 
1 350~ 

1 460 

试验温度 23℃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

定 第 1 部分》GB/T 1033.1 
试验方法 浸渍法 

 

4.2.5 带状型材的耐腐蚀性能、耐化学性能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带状型材的耐腐蚀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耐腐蚀性能 无破坏 
现行国家标准《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二氯甲烷浸渍试验方法》

GB/T 13526 

耐化学性能 无破坏 《塑料 耐液体化学试剂性能的测定》 GB/T 11547 

 

4.2.6 带状型材应以 2 m 或更小的间隔标记以下内容：生产商的名称或商标、生产时间、带状型材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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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实时长度等。 

4.2.7 带状型材储存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带状型材在工厂加工完成后应直接卷至材料卷轴上； 

b) 带状型材应遮光避雨保存； 

c) 夏季应选择通风、阴凉的场所存放，冬季储存温度不宜低于-15℃。 

4.2.9 带状型材运输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带状型材连同卷轴一起吊装放置在运输车辆内； 

b) 材料卷轴装车时应竖立放置，不应平放； 

c) 材料卷轴应在车辆内固定牢靠，运输途中不应出现滑动、滚动、相互碰撞等情况。 

4.2.10 带状型材应符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GB/T 17219 的要求。 

4.3 密封条 

4.3.1 接缝密封材料和密封胶应为新料。 

4.3.2 接缝密封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接缝密封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邵氏硬度 A A 45±15 
现行国家标准《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GB/T 531.1 

厚度 mm ≥1.0 
现行国家标准《塑料薄膜和薄片厚度测定机械测量法》GB/T 

6672 

软化点 ℃ ≥70 
现行国家标准《热熔胶粘剂软化点的测定 环球法》GB/T 

15332 

熔融黏度（170℃） cPs 4000~8000 现行国家标准《胶黏剂黏度的测定》GB/T 2794 

 

4.3.3 密封条的直径不应小于 1.0 mm，密封条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密封条的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邵氏硬度 A 

（三元乙丙橡胶） 
A 

55±5 
现行国家标准《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GB/T 531.1 邵氏硬度 A 

（硅胶） 
30±5 

拉断伸长率 % ≥200 
现行国家标准《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

能的测定》GB/T 528 

拉伸强度 MPa ≥1 
现行国家标准《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

能的测定》GB/T 528 

4.4 钢带 

4.4.1 钢带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钢带表面应无裂纹、麻面、凸泡和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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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钢带的厚度应均匀，当钢带为不锈钢材质时，允许误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不锈钢冷轧钢板

和钢带》GB/T 3280 中有关窄钢带及卷切钢带Ⅱ普通精度（PT.A）的规定；当钢带为镀铝锌钢

带时，允许误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连续热镀锌和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GB/T 2518 的规

定。 

4.4.2 钢带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钢带的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材质 / 不锈钢带 镀铝锌钢带 / 

抗拉强度设计值 MPa ≥515 ≥260 
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

方法》GB/T 228.1 

断后伸长率 % ≥40 ≥22 
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

方法》GB/T 228.1 

弹性模量 GPa ≥193 ≥190 
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试验方法》

GB/T 22315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 

MPa ≥205 ─ 
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室温试验

方法》GB/T 228.1 

 

4.4.3 成型钢带的尺寸参数应符合表 7 的规定，表中各符号的含义如图 3、图 4 所示。 

表 7 成型钢带尺寸参数 

锁扣

形式 

带状型材

规格 

钢带宽度 钢带高度 钢带厚度 中性轴高度 
每延米管道钢带截

面面积 

缠绕管单位长度的管壁

惯性矩 

𝑙/（𝑚𝑚） ℎ/（𝑚𝑚） 𝑎/（𝑚𝑚） 𝑠𝑎/（𝑚𝑚） 𝐴2/（𝑚𝑚2） 𝐼𝑠/（𝑚𝑚4/𝑚𝑚） 

单锁

扣 

79-21 24.5 16.3 1.0 10.7 811 215 

79-31 25.0 27.2 1.2 17.2 1600 1230 

80-16 16.5 14.0 1.0 9.1 660 117 

双锁

扣 

91-25 

60.6 20.8 0.7 13.4 930 594 

60.5 21.0 0.9 13.9 1197 760 

61.0 21.3 1.2 13.7 1582 1005 

61.4 21.5 1.4 13.7 1849 1180 

126-15 62.0 14.4 0.6 15.1 410 103 

126-20 

62.1 15.1 0.7 11.0 640 152 

61.4 16.1 0.9 12.0 830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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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单锁扣钢带尺寸参数示意图 

1—型材；2—钢带 

 
图 4  双锁扣钢带尺寸参数示意图 

1―型材；2―钢带；3―锁扣 

4.5 内衬管 

4.5.1 新产品投产、产品定型或原材料配方、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将带状型材制成试验用内衬管，

并进行型式检验。 

4.5.2 内衬管的性能应符合表 8 的要求。 

表 8 内衬管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内衬管接缝拉伸强度 

单锁扣 

N/mm 

≥4 

本规程 附录 B 

双锁扣 ≥8 

严密性测试 ― 通过 本规程 附录 C 

50 年蠕变比率 ― 不大于 2.5 
现行国家标准《热塑性塑料管材蠕变

比率的试验方法》GB/T 18042 

 

4.5.3 复合带状型材短期刚度系数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 9 复合带状型材短期刚度系数 

修复工艺 
带状型材

种类 
钢带厚度a（mm） 

短期刚度系数EI（×106 

MPa·mm3）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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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式 

79-21 1.0 ≥2.05 

附录A 

79-31 1.2 ≥11.73 

80-16 1.0 ≥1.13 

固定式 

91-25 

0.7 ≥6.52 

0.9 ≥8.34 

1.2 ≥11.03 

1.4 ≥12.95 

126-15 0.6 ≥1.56 

126-20 

0.7 ≥2.31 

0.9 ≥2.94 

 

4.5.4 带有钢带的缠绕内衬管的长期刚度系数应由材料生产商提供，长期刚度系数的取值应计入型材蠕

变和钢带构造厚度的影响。 

4.6 注浆材料 

4.6.1 独立结构修复使用的注浆材料宜为素水泥浆，水泥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 的规定。注浆材料中可添加膨胀剂以补偿收缩，其加量宜通过试验确定。试验目标应为：使添

加膨胀剂后注浆体的膨胀体积，等于不加膨胀剂时环状间隙充填注浆体的失水收缩体积。 

4.6.2 复合结构修复时使用的水泥基注浆材料的性能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复合结构修复用水泥基注浆材料的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最大骨料粒径 mm ≤4.75 ─ 

截锥流动度 

初始值 mm ≥34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注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 

30min mm ≥310 

竖向膨胀率 

3h 

% 

0.1~3.5 

24h 与 3h 的膨胀

值之差 
0.02~0.50 

抗压强度 

1d 

MPa 

≥15 

3d ≥30 

28d ≥50 

氯离子含量 % <0.1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GB/T 

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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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水率 % 0 
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GB/T 50080 

4.7 端部封堵材料 

4.7.1  内衬管端部封堵材料应使用无机防水堵漏材料，其性能应满足表 11 的要求。 

表 11 端部封堵材料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抗压强度 28d MPa ≥20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

GB/T 17671 

凝结时间 

初凝时间 

min 

≤5 
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与安

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 
终凝时间 ≤10 

抗渗压力 7d MPa ≥0.2 现行国家标准《无机防水堵漏材料》GB 23440 

 

4.7.2  封堵完成后，宜采用涂刷环氧粘结剂进行表面处理，环氧粘结剂的性能应满足表 12 的要求。 

表 12 环氧粘结剂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破坏强度 1d MPa ≥2 
现行国家标准《色漆和清漆拉开法附着力试验》

GB/T 5210 

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螺旋缠绕内衬法结构修复工程的设计应以管道检测与评估报告为依据，应详细调查原管道的基本

概况、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现场施工环境。 

5.1.2 管道结构性修复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宜低于 50 年，复合结构性修复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宜低于 30

年。 

5.1.3 螺旋缠绕内衬法修复宜参照表 13 选择。 

表 13 螺旋缠绕法适用性 

项目 固定式螺旋缠绕内衬法 行走式螺旋缠绕内衬法 

管道截面 圆形 圆形和非圆形 

材料 带状型材和钢带 带状型材和钢带 

修复范围（mm） DN800~DN3000 DN1000~DN5000 

压力范围 ≤0.8MPa ≤0.8MPa 

管道弯曲 ≤10° ≤10°，转弯半径≥5D 

注浆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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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修复类型 独立结构修复 复合结构性修复 

原管道管材 无限制 

 

5.1.3 螺旋缠绕修复工程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原管道地基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处理； 

b) 修复后管道的结构应满足受力要求； 

c) 修复后管道的过流能力应满足要求。 

5.1.4 螺旋缠绕内衬管的内径不宜小于原管道内径的 90%。 

5.1.5当原管道、箱涵等非圆形截面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且管道仍存在剩余结构强度时，按照《混凝土结

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进行加固，参照表 14 进行结构设计。 

表 14 其他形状截面内衬修复设计 

项目 仅混凝土腐蚀 
钢筋受到腐蚀，裂缝宽度小于

0.2mm 
裂缝宽度≥0.2mm 

注浆体要求 不应低于原结构设计强度，且不应低于 30MPa 

布筋要求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5.1.6当原管道结构已完全丧失或原管道剩余结构强度无法评估时，厂家应提供不同规格带状型材、不

同配筋、不同注浆体强度的破坏载荷申明值，由设计进行复核是否满足要求。 

5.2 注浆压力设计 

当对内衬管和原管道的间隙内注浆时，最大注浆压力应按公式（1）加以限制： 

  Pzj≤
24EI

(1-ν2)D3 ∙
C

N
                               （1） 

式中：Pzj −注浆压力（螺旋缠绕内衬管临界屈曲压力）（MPa）； 

EI −内衬管的刚度系数（MPa∙mm3）； 

E −内衬管的初始弹性模量（MPa）； 

I −内衬管的惯性矩（mm4/mm）； 

N −安全系数，推荐值为 2.0； 

D −内衬管的平均直径（mm），按式（3）计算； 

ν −内衬管的泊松比，取 0.38； 

C −椭圆度折减系数，按式（4）计算。 

5.3 水力计算 

5.3.1 管道的水头损失 h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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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0.67q1.852

Ch
1.852

dj
4.87 l                               （2） 

式中：ℎ—水头损失（m）；  

𝑞—设计流量（m3/s）； 

𝑙—管道长度（m）； 

𝐶ℎ—海曾-威廉系数，取值范围为 135-145； 

𝑑𝑗—管道内径（m）。 

5.3.2 管道沿程损失应采用谢才公式计算： 

RC

Lv
h f 2

2

=                                 （3） 

式中： v—流速，m/s； 

      R—水力半径，m； 

      C—谢才系数； 

      L—管道长度。 

当管径为 0.4~12m 时，谢才系数C按巴浦洛夫斯基公式计算： 

y

n
C Re

1
=                             （4） 

其中： )1.0(75.013.05.2 −−−= nRny  

谢才系数C也可按曼宁公式计算： 

6

1
1
R
n

C =                                 （5） 

式中：—沿程阻力系数； 

      n—粗糙系数，螺旋缠绕内衬管取 0.010； 

      eR —雷诺数。 

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根据待修复管道的直径和长度，采用材料生产商指定的专用设备，并由具备相应资质和施工经验

的专业队伍进行施工。 

6.1.2 螺旋缠绕内衬法修复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定。 

6.1.3 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严格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前，认真检查各种仪器设备是

否符合要求，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如果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条件就必须停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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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气体检测合格后方可佩戴防护用品进入有限空间，气体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必须进行机械通风，

直到气体检测合格后方可佩戴防护用品进入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时除外，应急救援时应佩戴隔绝式正压

呼吸器进入。 

6.1.5 当施工需进行局部开挖时，开挖前应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6.1.6 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所产生的污物、噪声及振动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6.1.7 现场施工临时用电必须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的要求和公司关于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要求。 

6.1.8 非开挖修复工程应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6.2 施工准备 

6.2.1 施工前应取得以下许可与编制相关文件： 

a) 取得安全施工许可证； 

b)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c) 涉及道路开挖与恢复、交通导行时应编制专项方案。 

6.2.2 施工前应对现场进行围挡，现场围挡应遵守以下规定： 

a) 施工现场应封闭，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b) 若施工现场在市区道路、高速路、环路等行车道上，施工时需要进行交通导行； 

c) 施工现场应具备施工车辆进入条件，方便运送设备及施工人员； 

6.2.3 施工前应在现场配备施工所需的所有设备，并检查与调试到正常工作状态。使用的计量器具和检

测设备，应经计量检定、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 

6.2.4 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a) 修复材料进场时，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和使用说明书，并应核对材

料品种及型号、生产企业、产品有效期。 

b) 应提供该进场材料的相关检测和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带状型材的检测报告，成管的环刚

度报告以及注浆材料的强度报告（适用于复合管）等； 

c) 进场时应提供螺旋缠绕管施工手册，手册中应规定成施工所需的所有附加材料（如密封剂、填

料、粘合剂）和操作细节，包括安装过程中的最低温度； 

d) 螺旋缠绕法所使用的材料（带状型材、钢带等）的规格、尺寸、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e) 带状型材内表面应当光滑平整，带状型材不得存在可见的破损、裂缝、孔洞、划伤、弯曲、变

形等缺陷； 

f) 在工程施工前应检查当晚的温度，当地上气温低于 10℃时，施工时应采取加温措施。 

6.2.5 施工前对待修复管道进行强制通风，直到达到作业人员可以下井的条件。 

6.2.6 根据现场管道情况，选择联合冲洗车或高压水冲洗对管道进行清通，从下游井口开始施工。 

6.3 管道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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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修复施工前应对原有管道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前宜进行电视检测（CCTV）或管内目测，并制定

合理的预处理方案。 

6.3.2 预处理不得对管道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破坏。 

6.3.3 原有管道预处理可采用机械清洗、喷砂清洗、高压水射流清洗和管内修补等技术中的一种或几种

组合进行作业。 

6.3.4 采用机械清洗进行管道预处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机械清洗可采用敲除、刮除和磨除等工艺类型，根据不同的管道材质、不同的结垢情况，可合

理选择单一或多种清洗工艺； 

b) 当使用敲除管壁锈垢工艺时，机械设备不得损坏原有管道； 

c) 清洗产生的污水和污物应收集处理，不得随意排放。 

6.3.5 采用喷砂清洗进行管道预处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磨料应选用无毒、干净的石英砂，压缩空气应经过油气分离器除油; 

b) 当使用喷砂除锈工艺时，应在管道末端安装收集装置； 

c) 除锈结束后应向管内送入高压旋转气体，排净管内的杂质和水渍。 

6.3.6 采用高压水射流清洗进行管道预处理时，高压水射流设备应由专业人员操作，并应合理控制清洗

操作压力和流量，水流压力不得对管壁造成损坏。 

6.3.7 管道内存在裂缝、接口错位和漏水、孔洞、变形、管壁材料脱落、锈蚀等局部缺陷时，可采用灌

浆、机械打磨、点位加固、人工修补等管内修补的方法进行预处理。 

6.3.8 管道预处理作业中，若发现管道状况与设计文件严重不符时，应停止预处理作业，立即与设计单

位沟通。 

6.3.9 管道变形或破坏严重、接头错位严重的部位，应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预处理。 

6.3.10 预处理后的原管道内应无沉积、结垢和障碍物。 

6.3.11 管道预处理后应进行电视检测（CCTV），人工可进入的管道也可采用管内目测进行检查，并

应保存影像、文字等资料作为隐蔽验收依据。 

6.3.12 预处理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施工。 

6.4 螺旋缠绕作业 

6.4.1 螺旋缠绕作业应平稳、匀速进行，锁扣应嵌合、连接牢固。 

6.4.2 固定式螺旋缠绕内衬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螺旋缠绕设备应固定在起始工作坑中，且设备轴线应与管道轴线一致； 

b) 内衬管的缠绕肋型及推入过程应同步进行，直到内衬管到达目标工作坑； 

c) 内衬管缠绕过程中，钢带应同步安装在带状型材外表面，并应与带状型材公母锁扣处嵌合牢固； 

d) 当带状型材截断后采用热熔焊接进行再连接时，焊缝翻边应均匀，焊接应牢固。 

6.4.3 行走式螺旋缠绕内衬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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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螺旋缠绕设备安装在管道内时，设备轴线应与原管道轴线对正； 

b) 螺旋缠绕设备的缠绕与行走应同步进行； 

c) 螺旋缠绕作业应平稳、匀速进行，锁扣应嵌合、连接牢固。 

 

图 5 行走式螺旋缠绕内衬法 

1—带状型材；2—内衬管；3—缠绕机组 

6.4.4当管道断面为非圆形时，行走式缠绕内衬工艺管道拐角处半径R的取值范围应符合表 15的规定。 

表 15 拐角处半径 R的规定 

短边边长 L/（mm） 拐角半径 R/（mm） 

800<L≤1000 ≤250 

1000<L≤2000 ≤300 

2000<L≤3000 ≤400 

3000<L≤5000 ≤700 

6.5 注浆 

6.5.1 固定式螺旋缠绕内衬法和行走式螺旋缠绕内衬法需要对环形间隙进行注浆处理。 

6.5.2 在环形间隙中注浆之前，应进行防内衬管上浮的支护工作，以防止作用在内衬管上的注浆压力引

起的上浮。 

6.5.3中大直径螺旋缠绕内衬管的环状间隙注浆前，应在内衬管的内部安装支架作为支撑，以防止注浆

压力引起的内衬管上浮和屈曲，如图 6 所示。 

 

图 6 中大直径管道防上浮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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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衬管；2—原管道；3—支撑装置 

6.5.4 注浆前应在工作坑中对内衬管两端与原管道之间的间隙做如下处理： 

a) 采用快干水泥和环氧砂浆等材料进行密封处理； 

b) 密封处理时应在管道两侧环形间隙 2 点、10 点、12 点的位置分别埋设注浆管，一侧可用于注

浆，另一侧可用于排气和观察。 

6.5.5 对螺旋缠绕内衬管与原管道之间的间隙注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注浆时应当做好注浆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注浆设备及型号、注浆材料、配比、注浆时间、

注浆量、注浆压力、异常情况； 

b) 初次配浆时利用比重仪对注浆体进行检测，判断注浆体的水灰比是否准确； 

c) 根据管道预埋注浆孔的位置，布设注浆支管，每个注浆口支管均设一控制闸阀； 

d) 施工前必须根据注浆段实际长度计算理论注浆量，严格控制注浆体注入量，实际注入量不应小

于计算注浆量； 

e) 注浆应分次进行，首次注浆量应根据内衬管自重、管内水量进行计算； 

f) 第二次注浆应至少在首次注浆注浆体初凝后进行，与首次注浆的时间间隔不宜小于 12h； 

g) 注浆时应控制最大注浆压力不超过理论计算值； 

h) 施工中注意观察注浆管的排气和冒浆情况，连续冒出水泥浆后方可封闭观察孔和注浆孔； 

i) 注浆发生压力突然升或降、吸浆量突然增加或减少等异常现象时应立即查明原因，采取相应措

施妥善处理，并作好详细记录。当出现冒浆、漏浆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嵌缝、表面封堵、

低压、限流、限量、间歇灌注等方法进行处理，尽量不采取待凝措施； 

j) 注浆完成后应密封注浆孔，并应对管道端头进行平整处理； 

k) 注浆完成后应立即用清水冲洗注浆管，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处理废水，做好清洁工作。 

 

图 7 注浆现场配置图 

1—注浆口；2—注入阀；3—密封装置；4—支架；5—放气阀 

6.6 端口处理 

6.6.1 内衬管起点和终点端口应切割整齐。 

6.6.2 对内衬管两端与原有管道间的环状空隙进行密封处理，具体要求如下： 

a) 应使用环氧砂浆密封材料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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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封口厚度不少于 15cm； 

c) 封堵材料应当不损坏内衬管； 

d) 最后要压光抹平。 

7 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供水管道螺旋缠绕内衬法结构修复工程的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7.1.2 供水管道螺旋缠绕内衬法结构修复工程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划分宜符合表 16 的

规定。 

表 16 供水管道螺旋缠绕内衬法结构修复工程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划分 

单位工程 

（可按一个施工合同或视工程规模按一个路段、一种施工工艺，分为 1 个或若干个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验收批 

单独管段 

1 原管道预处理 

单独管段 

2 修复更新管道 

3 端口连接与处理 

4 管道功能性试验 

注：当工程仅有 1个修复段（俩工作坑之间）时，该分部工程可视为单位工程。 

 

7.1.3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及验收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定。 

7.1.4 使用的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应经计量检定、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 

7.1.5 管道修复后应采用电视检测（CCTV）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表观检测。检测资料应存入竣工档案

中。 

7.1.6 现场检验和抽样检验应做好检验记录并存档。检验记录应包括工程编号、项目名称、施工单位名

称、施工负责人、施工地点、管道规格、管材类型、修复长度、材料名称、生产厂家、产品有效日期、

质量检验项目等内容。 

7.1.7 每个单位工程在相同施工条件下的同一批次产品应现场见证取样，并应进行取样检测。每个单位

工程应至少取一组样品进行检测。 

7.2 主控项目 

7.2.1 带状型材和钢带的规格、尺寸、外观应符合本规程第 3 章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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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材料进场时现场抽检。 

检查数量：不少于进场总量的 1/3。 

7.2.2 带状型材和钢带的性能应符合本规程第 3 章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全数，检查产品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厂家产品使用说明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3 内衬管的刚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检查方法：对于独立结构和复合结构性修复，检查成品的环刚度或刚度系数检测报告。对于复合结

构修复，检查注浆体 28 天抗压强度。 

检查数量：检查产品环刚度时，同一项目每种管径留样 1 组。检查刚度系数时，同一项目带状型材

和钢带不同组合留样 1 组。检查注浆体 28 天抗压强度时，检查抗压强度试块报告。 

7.2.4 修复后的管道不得有滴漏和线流现象。 

检查方法：修复完成后宜采用 CCTV 检测，修复后管径大于 800mm 时也可进入管道人工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5 原管道经预处理后，应无影响修复施工工艺的缺陷，管道内表面应符合本规程第 6.3.9 条的规定。 

检查方法：查看 CCTV 视频，检查预处理施工记录、相关技术处理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6 注浆体应密实、连续。 

检查方法：冲击回波法、地质雷达法、敲击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 一般项目 

7.3.1 管道内应线形平顺，不得出现纵向隆起、环向扁平和其他变形情况。 

检查方法：采用 CCTV 检测或人工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2 原管道缺陷的预处理方案应满足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检查管道预处理记录；检查预处理材料质量保证资料、预处理

施工检验记录或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3 修复后内衬管道端口与原有管道之间间隙；修复后的管道和相邻管段之间的连接，应符合设计要

求，且应密封良好。 

检查方法：进入检查井检查，对照设计文件检查施工记录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 管道水压试验与冲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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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修复后的管道应进行管道水压试验，管道水压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7.4.2 管道水压试验合格后，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的有

关规定对管道进行冲洗消毒和水质检验。 

7.5 工程竣工验收 

7.5.1 供水管道螺旋缠绕内衬法修复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 50268 的有关规定。 

7.5.2 施工单位在修复更新工程完工后，应进行工程资料整理及管道水压试验检验，自检验合格并经监

理单位检查同意后通知相关部门验收。 

7.5.3 工程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参加进行联合验收。 

7.5.4 供水管道螺旋缠绕内衬法结构修复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工程验收批的质量验收应全部合格； 

b) 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c) 工程有关安全及使用功能的检测资料应完整； 

d)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7.5.5 工程验收批的质量验收内容应包括本规程 7.2~7.4 节的全部内容。 

7.5.6 外观质量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管道位置、线形及渗漏水情况； 

b) 管道附属构筑物位置、外形、尺寸及渗漏水情况； 

c) 管口处理及渗漏水情况； 

d) 设计工程量的实际完成情况； 

e) 沿线地面、周边环境情况。 

7.5.7 工程有关安全及使用功能检测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内容、要求与设计文件相符情况； 

b) 修复前、后的管道检测与评估情况； 

c) 管道功能性试验情况； 

d) 管道位置贯通测量情况； 

e) 管道环向变形率情况； 

f) 管道接口连接检测、修复有关施工检验记录等汇总情况； 

g) 涉及材料、结构等试样试验以及管材试验的检验汇总情况； 

h) 涉及土体加固、原管道预处理以及相关管道系统临时措施恢复等情况。 

7.5.8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建设基本程序办理资料及开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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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管道管竣工图纸等相关资料，工程沿线勘察资料； 

c) 修复前对原管道的检测和评定报告及 CCTV 记录； 

d) 设计施工图及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 

e) 工程原材料、各类管材等材料的质量合格证、性能检验报告、复试报告等质量保证资料； 

f) 所有施工过程的施工记录及施工检验记录； 

g) 工程的质量验收记录； 

h) 修复后管道的检测和评定报告及 CCTV 记录； 

i) 施工、监理、设计、检测等单位的工程竣工质量合格证明及总结报告； 

j) 相关工程会议纪要、设计变更、业务洽商等记录； 

k) 质量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处理资料； 

l) 工程竣工图和竣工报告等。 

7.5.9 非开挖修复工程的质量验收不合格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a)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管节、管件、管道设备等的验收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b) 经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验收批，可予以验收； 

c) 经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设计单位验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

要求的验收批，可予以验收； 

d)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工程、分部及子分部工程，改变外形尺寸但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

功能要求，可按技术处理方案文件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7.5.10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结构安全或使用功能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子分部工程、单位工程

及子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7.5.11 检验批及分项工程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项目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质量检查员等进行验收。 

7.5.12 分部工程及子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项目负责人、技术与质量负责人、设计和勘

察单位工程项目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7.5.13 单位工程经施工单位自行检验合格后，应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单位工程有分

包单位施工时，分包单位对所承包的工程应按本规程进行验收，验收时总承包单位应派人参加。分包工

程完成后，应将有关资料移交总承包单位。 

7.5.14 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单位工程，经施工单位组织自检合格后，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各专业监

理工程师进行竣工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应由建设单位按规定组织验收。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

单位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本工程的管理或使用单位有关人员应参加验收。 

7.5.15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报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7.5.16 施工单位应对由施工引起的各种粉尘、废气、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等环境污染问题采取控制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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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带状型材刚度系数测试方法 

A.1 试样  

试样应由生产厂家提供，每批产品应分别取三个不同位置的试样进行检测，每组试样不应少于 3

个，试样宽度应等于表 1 中有效宽度,试样截面见图 A.1。 

       

a）双锁扣加衬钢带          b）单锁扣加衬钢带 

标引序号说明： 

w—试样宽度。 

图 A.1 试样截面图 

A.2 试验环境  

试验环境应符合《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 2918 中的规定。 

A.3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应包括支撑底座、试验平台和加载头，见图 A.2 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加载头； 

2—试样； 

3—支撑底座； 

w—试样宽度； 

L—支撑跨距。 

图 A.2 刚度系数测试装置 

刚度系数计算应按式（A.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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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mL
EI

48

3

=  （A.1） 

式中：EI—刚度系数，单位为兆帕立方毫米（MPa∙mm3）； 

m—载荷-挠度曲线中初始直线部分的切线斜率，单位为牛顿每毫米（N/mm）； 

L—支撑跨距，mm； 

w—试样宽度，mm。 

A.4 试验步骤 

A.4.1 安装试样并调整支撑跨距 L，使跨距 L满足 300 mm±5 mm。 

A.4.2 载荷应施加在样品带有肋条的一侧，加载头试验速率应符合式（A.2），试样发生形变，至试样

外表面发生破裂或最大应变达到 0.05 mm/mm 时终止。 

 

oe

ZL
R

6

2

=  （A.2） 

式中：R—加载头试验速率，单位为毫米每分钟（mm/min）； 

Z—试样外表面应变速率，应取 0.1，单位为每分钟（min）； 

L—支撑跨距，mm； 

eo—型材高度，mm。 

A.4.3 应力-应变曲线（见图 A.3）初始弯曲部分是由试样的松弛引起，虚线部分与 x轴交点为修正零点，

式（A.1）中 m 值即为虚线斜率。 

 

图 A.3 应力-应变曲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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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修复后管道水压试验 

（规范性） 

B.1 原理 

通过对封堵完好的待测管段进行注水，若管段在规定时间规定压力下通过外观检测无渗漏现象，则

视为待测管段通过水压试验。 

B.2 设备 

水泵、压力计、管阀件、计时器等。 

B.3 试验步骤 

B.3.1 将待测管段两端设置堵板进行封堵。 

B.3.2 安装注水口、排水口、压力计和阀门等配件。 

B.3.3 打开水泵向管内注水，应将管内空气排出，以免影响试验结果。 

B.3.4 对管段进行预实验。观察压力表读数的变化，控制注水流量使水压缓缓上升至试验压力 Pt，试验

压力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确定。 

B.3.5 试验压力 Pt维持 30min，稳压期间若水压下降可注水补压，但不可超过试验压力 Pt。检查管段接

口、配件等处有无漏水情况，若有漏水应立即停止试验，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重新试压。 

B.3.6 停止注水补压，稳定 15min；当 15min 后压降不超过 0.03MPa，将试验压力 Pt降低至工作压力 P

并保持恒压 30min，进行外观检查，若无漏水现象，则水压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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